
政府機關辦理採購及業務
需注意之著作權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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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8月25日台北場 



引言：政府遇到的著作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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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展覽 

彩繪村 
辦活動 

文宣品 如何合法利用? 



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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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須瞭解的著作權基本概念 
 著作權的內涵 

1.著作財產權、人格權 

2.著作人、著作財產權人 

3.保護期間       

 著作權合理使用概念 

 委外辦理業務 

  政府機關利用著作常見案例 

  著作權授權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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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的內涵 



什麼是著作權 

• 著作是指屬於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之

創作(第3條第1項第1款) 

• vs.實用品 

什麼是著作?著作權保護什麼? 

• 著作權是因著作完成所生之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 

• 著作人格權性質為人格權(自我決定、姓名、名譽權) 

• 著作財產權性質為財產權(使用收益權) 

• 著作權vs.版權 

什麼是著作權?(第3條第1項第3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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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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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即享有著作權，不須申請登記、註冊 

•相對於商標權、專利權採註冊保護主義 

創作保護主義 

•著作權的保護僅及於該著作之表達，而不及於其所表達之思想、程

序、製程、系統、操作方法、概念、原理、發現(§10-1) 

• 「觀念」「概念」不受著作權法保護 

•例如：節目橋段相同 

保護表達 

•著作物的財產權是「所有權」；「著作」是抽象的無體財產權 

•購買畫作、CD或套裝軟體，通常只是買到著作原件或其重製物的所有

權 

著作之著作權≠著作附著物之物權(所有權) 



著作受保護的要件 
須是人類精神活動的成果 

• 以翻譯軟體進行全文翻譯?猴子自拍照? 

經具有一定客觀的表現形式 

• 創作的結果必須以客觀化的表達形諸於外，能為人類感官所能感

知其內容 

必須係獨立創作且具有創作性 

• 原創性-非抄襲；創作性─符合一定之「創作高度」 

必須係屬於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 

• 政府出版品如解說叢書、宣導摺頁、委託研究專案完成後之研究報告、或

製作之CD、DVD及網頁等，如具有原創性，係屬受到著作權法保護之著

作(智慧局電子郵件1001013d) 

• 白皮書性質之政府宣導資料? 

• →以機關名義公開發表之著作(民眾得依§50主張合理使用) 

• 年報?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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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政策或活動點子是否有著作權 

• 著作權保護僅及於著作內容之表達，不及於其所
表達之思想、概念、方法等，因此，就活動之發
想及流程規劃等部分，並無侵害著作權。 

 

• 惟A縣政府的活動文案、照片、影片及文宣等內
容，屬著作權法所保護之著作，應取得同意或授
權，方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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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縣政府辦理成年禮活動，B縣政府也想辦理類似
活動，並依照A縣政府的活動方式、流程，是否會
侵害A縣政府的著作權？ 



  

 
著  
 
作 
 
權 

 

主
體 

客
體 

著作人 

 有形利用著作： 
    重製、公開展示、出租、改作、編輯、 散布 
 無形利用著作： 
    公開播送、公開口述、公開上映、公開傳輸、

公開演出 

著作人格權 

著作財產權 

授權與讓與 

合理使用 

著
作
權
受
侵
害 

三種授權方式： 
權利人自己行使 
委託他人(經紀人) 
著作權集管團體管理 

著作權法簡圖 

民
刑
事
救
濟 

著    作 

(

原
則
上
告
訴
乃
論
罪) 

著作財產 
權期間 

公開發表權 
姓名表示權 
禁止不當變更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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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之客體-類別 
詩、詞、散文、小說、劇本、學術論文、演講 語文著作 

歌詞、曲譜 音樂著作 

舞蹈、歌劇、話劇 戲劇、舞蹈著作 

繪畫、漫畫、連環圖(卡通)、素描、書法、字型繪畫、雕塑、美術工藝品 美術著作 

照片、幻燈片 攝影著作 

地圖、科技或工程設計圖、圖表 圖形著作 

電影、錄影、電腦螢幕顯示之影像 視聽著作 

音樂CD、卡帶 錄音著作 

建築物、建築模型、建築設計圖 建築著作 

直接或間接使電腦產生一定結果為目的所組成之指令組合 電腦程式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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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人對既有著作或民俗創作之表演，
以獨立之著作保護之(第7條之1） 

動漫角色，如龍貓、皮卡丘等 



不受著作權保護之標的 

著

作

權

法

第

9

條 

1.憲法、法律、命令或公文 

2.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前款著作作成之翻譯物或編輯物 

3.標語及通用之符號、名詞、公式、數表、表格、簿

冊或時曆 

4.單純為傳達事實之新聞報導所作成之語文著作 

5.依法令舉行之各類考試試題及其備用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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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段考試
題?托福試題?
解答? 

五南出版之賦稅法規?賦稅署
之稅法彙編? 

農民曆?二維條碼、QR碼?二氧化碳英文? 

公文→包括公務員於職務上草擬之文告、講稿、新聞稿及其他文書 
 （答覆各界疑義之電子郵件、函釋活動資訊等） 



政府文書是否受著作權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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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導專書、 
• 學術研究報告、 
• 同仁拍攝之會議

照片 
• 撰寫之出國報告 

• 法律、命令 
• 公文 
• 長官之講稿 
• 新聞稿 
• 法院判決書 

保 
護 

不 
保 
護 

原創性 

+ 

創作性 

非受著作
權保護標的 



特殊著作 

• 就原著作加以改作之創作為衍生著作，

以獨立之著作保護之(第三人利用時須徵

得原著作及衍生著作之雙重授權) 

• 例如：將英文小說哈利波特翻譯成中文 

衍生著作(§6) 

• 就資料之選擇及編排具有創作性之創作 

• 例如：論文集、百科全書 
編輯著作(§7) 

• 二人以上共同完成，且各人之創作不能

分離者 

• 例如：兩人共編一首樂曲、共作一份期

末報告 

共同著作(§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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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擁有著作權? 

• 原則：指(直接)創作著作之人(§3 I.②) 

• 例外：雇主(§11)、出資人(§12)←可透過契

約約定成為著作人 

著作人 

• 原則：著作人(§10) 

• 例外：雇主(§11)、出資人(§12)←契約約定、

轉讓(§36)、繼承 

著作財產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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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作
權
之
主
體 

著作人可能是法人 



視契約有無

約定 

已約定雇用人(機關)為

著作人 

雇用人(機關)享有著作

財產權 

無約定時 

受雇人(員工)是著作人 

無約定,雇用人(機關)

享有著作財產權 

約定受雇人(員工)享有

著作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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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職務上完成的著作，著作權是屬於
誰的？(§11) 

先決定誰
是著作人 

再約定著作
財產權人 

「職務上」? 時間、資源、職務關聯性 
(X)下班後為個人興趣的攝影創作 
(V)因職務需要進行研究另行完成具學術性質的專文、報告 



著作人格權(§15-§17) 

• 以發行、播送、上映、口述、演出、展示或其他方法向公眾提示著作內容的

權利 

• 著作人就其著作享有是否、何時及如何公開發表的權利 

公開發表權(一次行使之權利) 

• 著作人有表示其本名、別名或不具名的權利。 

• 例：出版公司出版翻譯書，僅列原著者，漏列譯者 

姓名表示權 

• 著作人享有禁止他人以歪曲、割裂、竄改或其他方法改變其著作之內容、形

式或名目致損害其名譽的權利。 

禁止不當改變權 

• 永久保護(§18)；不得讓與、繼承(§21)。得約定不行使(對契約相對人)。 

著作人格權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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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為著作人,著作財產權歸機關時→ 
公務員雖享有著作人格權,但不得主張「公開
發表權」、「姓名表示權」(§15,16） 



著作財產權(§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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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形公開利用 

公開播送 

公開上映 

公開演出 

公開傳輸 

公開口述 

有形公開利用 

重製 

公開展示 

出租 

散布 

編輯 

改作 

• 保護期間有限；可以讓與、授權、約定歸屬、繼承 

著作財產權的特性 



有形公開利用實例 

印刷、複印、錄音、錄影、攝影等直接、間接、永久或暫時

之重複製作 

• 例:紙本→數位化;平面→立體;網路轉貼;彩繪稻田?咖啡拉花? 
重製 

草間彌生藝術巡迴展(限於美術或攝影著作) 公開展示 

販售、轉讓、贈與書籍、光碟(移轉所有權之方式) 散布 

例如：出租漫畫、DVD 出租 

整理、組合或編排而產生著作 

• 例如：將報紙上每日專欄文章集結成書 
編輯 

以翻譯、編曲、改寫、拍攝影片或其他方法就原著作另為創作 

• 例如：將達文西密碼拍攝成電影 
改作 

18 



無形公開利用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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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視台、廣播電台播放節目(原播送/一次公播) 

• 有線系統台或旅館房間播放電視、廣播 (再播送/二次公播) 
公開播送 

• 在活動中心等公眾場所演奏或演唱歌曲 

• 辦公室午休時間播放音樂、語文教學CD 

• 將電視、廣播節目以擴音器播送至各辦公樓層 
公開演出 

• 在禮堂、會議中心等公眾場所播放DVD影片 
公開上映 

• 將宣導文宣、影片、圖片、音樂上傳至網路上 公開傳輸 

• 演講、朗誦 公開口述 



著作財產權之保護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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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作人生存期間+死亡後50年 

• 例：鄧雨賢先生於1944年逝世。 

一般著作 

• 公開發表以後50年 

• 以公開發表時起算保護期間之著作，於創作完成時起算50年內

未公開發表者，其著作財產權存續至創作完成時起50年。 

特定類別著作(法人、攝影、視聽、錄音及表演) 

以該期間屆滿當年之末日為期間之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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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理使用概念 



著作財產權限制(合理使用) 

• 利用他人著作之行為，原則上均須取得授權，例外在
符合著作財產權限制(合理使用)規定時，才不須取得授
權即得利用 

 著作權法第44條至第63條為著作財產權限制之列舉規
定，例如：個人或家庭非營利目的之使用、時事論述之
轉載…等 

 著作權法第65條第2項「其他合理使用」則為概括之合
理使用規定，不屬於前述個別規定之利用著作行為，仍
有可能於個案中綜合判斷被認定為合理使用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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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是否構成合理使用，仍應由司法機關於具體個案
認定之 



著作財產權之限制-公之利用 

態樣 利用情形 

政府公務目的(§44、
§48-1、§50) 

為立法或行政目的作為內部參考之用、
圖書館保存資料、提供民眾閱覽、政府
機關著作之開放利用等 

司法目的(§45) 民刑事案件之裁判程序、行政救濟 

教育目的(§46、§47、
§52、§54) 

教師授課、教科用書及教學、評論、考
試所需 

新聞傳播(§49、§52、
§61) 

時事報導轉載（資訊、新聞自由） 

非營利性活動(§55) 非營利性之特定活動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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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合理使用應明示出處(§64法定義務)←但明示出處，未
必當然是合理使用! 



得否將他人著作內部參考 

• 中央或地方機關 利 用 人 

• 立法或行政目的所需 

• 內部參考資料 
利用目的 

• 重製、翻譯 利用行為 

• 合理範圍 利用範圍 

24 

• 行政或立法機關基於立法或行政目的，翻譯國外研究、影印絕
版著作供內部參考，且未對外散布，得主張合理使用。 

• 議會為監督市政剪輯平面報紙刊登市政、議政相關之新聞作為
議會內部之參考資料，得主張合理使用 



公法人名義發表之著作可否使用 

• 任何人 利用人 

• 以中央或地方機關等公法人名義公開發表之
著作 

• 著作人為該中央或地方機關等公法人 
利用標的 

• 重製、公開播送 、公開傳輸、翻譯、散布  利用行為 

• 合理範圍(較廣的合理範圍) 利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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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社為出版介紹臺灣環境之圖書，利用「交通部觀光局」
名義於觀光局網站所公開發表太魯閣美景之圖文，得主張
合理使用 



在簡報、文宣引用他人著作合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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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人 利用人 

• 報導、評論、教學、研究 、其他正當目的(例如：

著書) 
利用目的 

• 有必要性 

• 節錄或抄錄他人著作供自己著作之注釋或參證之用 

• 引用之部分係附屬於自己著作之內容 

• 引用部分與自已部分得加以區別 

利用行為─引用(

部分重製) 

• 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引用之對象 

• 合理範圍 利用範圍 

如研究報告中擷取他人文章片段、會議簡報中摘錄他人評論分析、公
務員撰寫出席國外研討會報告 ，利用該研討會之簡報或文章資料。 



政府機關辦理活動如何才能主張合理使用 

27 

• 政府機關 利用人 

• 非以營利為目的 

• 未對觀眾或聽眾直接或間接收取任何費用(含清潔費

,入場費等) 

• 未對表演人支付報酬(含工資、津貼、抽紅或工作獎

金;不包含中獎或獲得名次之獎金） 

• 須是「特定活動」(非經常性;非例行性) 

利用條件 

• 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上映或公開演出 利用行為 

不及於「重製」! 



非營利活動合理使用實例 

符合55條者 

• 非經常性利用者 

• 機關於歲末年初舉辦尾牙、

春酒活動 

• 為特定節慶、主題而舉辦

之「電影欣賞週」、「卡

拉OK大賽」等 

• 未對表演人支付報酬者 

• 由主管、員工自行粉墨登

場，提供助興節目 

不符合55條者 

• 經常性利用者 
• 公務機關、學校於午休時間或課間播放音樂 

• 在區民或里民活動中心等場所，提供公有電

腦伴唱設備給民眾歡唱，或供社區之歌唱班

教學使用 

• 為宣導兩性平等議題，於市民會館連續半年

每月選定一日播放性別議題相關電影 

• 對表演人支付報酬者 

• 在跨年活動、中秋、端午晚會、海洋祭、

農特產品推廣活動、嘉年華會、花博等

活動中邀請藝人演唱歌曲並支付藝人報

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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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使用判斷基準(§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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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之合理使用，不構成著作財產權之侵害 
•判斷基準 
著作之利用是否合約第44條至第63條規定或其他合
理使用之情形，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
項，以為判斷之基準： 

一.利用之目的及性質(是否具有商業目的？) 

二.著作之性質(指被利用之原著作，事實性的？還是
虛構性？) 

三.利用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例(指利用的
部分占原著作之比例) 

四.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最重
要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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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外辦理業務 



著作財產權之讓與 

得全部或部分讓與他人或與他人共有(§36) 

• 與著作人格權分離而為讓與 

讓與之範圍 

• 依當事人約定 

• 其約定不明之部分，推定為未讓與 

著作財產權之讓與一經合意即行生效 

• 讓與不一定要以書面為之。 

31 



著作財產權之授權 

32 

• 授權利用(第37條) 
– 著作財產權人得授權他人利用著作 
– 授權利用之地域、時間、內容及利用方法等，依當事人之約定 
– 其約定不明之部分，推定為未授權 

• 專屬授權VS.非專屬授權 

專屬授權的特色（例：電影拍攝） 

─在專屬授權之範圍內，著作財產權人不得行使權利（被授權
人實質取得著作財產權人地位） 

─著作財產權人不得就同一內容再授權第三人 

非專屬授權的特色（例：商用軟體） 

─著作財產權人保有自己使用權利 

─著作財產權人得重複授權與其他人 

─被授權人原則上沒有再授權的權利（須經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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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財產權歸屬之決定 

約定著作人 
為出資人 

無約定:著作人
為受聘人 

須適用現行法第11條，以受
聘法人或其員工為著作人，出
資人無法成為著作人 

受聘人為自然人 

受聘人為法人 

著作財產權： 
有約定，從其約定 

無約定，受聘人享有
著作財產權，出資人
得利用該著作 

出資人享有著作財產權 

轉讓 

授權 

§12 

§12＋§11 

先決定誰
是著作人 

再決定誰
是著作財
產權人 



政府機關採購契約約定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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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會發布之採購契約
範本雖未強制由機關取

得著作財產權 

智慧局曾通函請各單位斟
酌有無取得著作財產權之

必要性 

實務上各機關通常仍要求取得履約成果之著
作財產權 

履約成果僅短時間利用,導致著
作閒置,流通受限,未充分利用 



建議約定方式一(機關有利用權)(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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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 

享有非專屬、永久、無

償、不限地域、次數之

利用權利 

得再轉授權第三人利用 

廠商 

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

作財產權 

承諾對機關及其授權之

人不行使著作人格權 

委外撰寫文案，由廠商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
機關得無償、非專屬及不限地域、次數利用著作，任何
人亦可經機關同意而利用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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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理由 

約定由機關取得享有非專屬、永久、無償之

利用、並得再轉授權第三人利用等廣泛利用

著作之權利，就著作之利用效益而言，實際

上幾乎與由機關取得著作財產權之情形無異，

均可達成採購之行政目的及公務需求，更能

促進著作之流通 

*且不宜因此而須調整採購價金 



機關出資委外廠商完成著作之著作
權歸屬約定 

有關政府資訊軟體開發案之著作權歸屬問題，係由政府單位出資聘請廠

商完成軟體開發(即電腦程式著作)….其著作財產權歸屬則因廠商為自然

人或法人而有不同(智慧局電子郵件1020529) 

(一)如廠商為自然人時,乙方為

著作人，授權機關(甲方及甲方

再授權之第三人)利用 

(二)如廠商為法人，實際完成著作之人

為廠商(乙方)之員工，廠商之員工所完

成之著作約定由員工為著作人，廠商負

有取得其員工授權機關(甲方及甲方再

授權之第三人)利用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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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機關 

甲 

著作人 

(自然人) 

乙 

授權書 

授權 

委 辦 



契約書實例 

以往採購契約 

第十六條  著作權之歸屬 

廠商因履行本契約所完成
之著作，應以下列方式將
著作財產權於著作完成時
讓與機關： 

(一)該著作係廠商所完成
者，以廠商為著作人，著
作財產權歸機關所有，廠
商並承諾對機關不行使著
作人格權。 

現行採購契約 
第十六條  著作權之歸屬 

廠商因履行本契約由廠商、廠商之受雇
人或受聘人所完成之著作，應以下列方
式約定著作權之歸屬，且該著作之著作
財產權人應於著作完成時授權機關非專
屬、永久、無償利用，利用之方式包括
重製、散布、公開傳輸、公開播送、公
開口述、編輯、改作、公開演出等方式，
機關並得再轉授權第三人為上述之利用。
廠商或其受聘法人並承諾對機關及其再
授權之人不行使著作人格權： 

(一)該著作係廠商所完成者，以廠商為
著作人，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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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 

享有著作財產權 

廠商 

由機關授權，廠商得基於正

當目的(教學、研究、著述、

內部訓練)無償利用著作 

得再轉授權他人為上述利用 

建議約定方式二(機關有著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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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局辦理著作權委託研究案，由智慧局享有著作財產權，廠
商(學者)得基於教學、研究、著述、內部訓練等正當目的，無
償使用該著作，廠商並得再授權他人為上述之利用 



建議約定方式三(共同開發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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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著作 

1.視個案由機關享有著作財產權

或與廠商共有著作財產權 

2.著作後續產生之收益分配，則

另行約定 

機關&廠商 

美術館提供典藏文物與廠商合作開發文創產品，與廠商約
定共有，後續利用則另行約定由一方自行利用或須雙方同
意，始得利用，並針對收益分配另行約定 



委外製作影片應注意問題(1) 

著作財產權

歸屬之約定 

• 宣導影片拍攝涉及導演、劇本、演員、

音樂等使用，為避免後續利用困難，

建議影片之著作財產權約定歸屬於機

關所有 

影片中使用

音樂等素材 

• 使用他人既有音樂，應注意該

素材權利人授權使用之期間(非

永久?)、利用範圍等有無限制，

應於合約中載明 

影片之後續

利用 

• 上傳YouTube、官網播放 

• 於電視台、廣播電台播放 

• 須另行向集管團體,唱片公

司取得公播、公傳之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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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外成果之約定應注意問題 

採購成果之約定方式→由廠
商讓與著作財產權予機關 

承辦廠商(乙方)因履行本契
約所完成之著作，建議約定
以下列方式將著作財產權於
著作完成時讓與政府機關
(甲方)： 

1、該著作係乙方所完成者，
以乙方為著作人，著作財產
權歸甲方所有，乙方並承諾
對甲方不行使著作人格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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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政府機關著作權約定文件範本及其使用說明 



委外利用他人著作應注意問題 

採購成果涉及利用他人著
作為素材之約定方式→ 

若乙方(承辦廠商)履行與
甲方(政府機關)間專案契
約所完成之著作中，涉及
利用第三人之著作為素材，
承辦廠商應取得該素材之
著作財產權人之授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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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廠商 

乙 

著作人 

(第三人) 

丙 

政府機關 

甲 

  授權書 

    交付 

利 用 

再
交
付 

 
授 
權
書 

※參考：政府機關著作權約定文件範本及其使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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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權利及責任 

(一)廠商應擔保第三人就履約標的，對於機關不得主
張任何權利。 

(二)廠商履約，其有侵害第三人合法權益時，應由廠
商負責處理並承擔一切法律責任。 

(三)本契約履約標的物，如有利用他人著作之情形，
應取得該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授權機關不限時間、次
數、地域之利用權限（包括但不限於重製、公開播送、
公開上映、公開傳輸及發行等權利），機關並得再授
權第三人利用，廠商並應將符合本款規定之授權書交
付機關。 

契約書實例-微電影 



自辦活動利用他人著作 

建議處理方式： 

若政府機關需要著作財產
權人(含表演人)授權利用
相關權限，應取得著作財
產權人(表演人)之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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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財產權人 
(含表演人) 

交
 
付 

政府機關 

 

授 
權
書 

《表演人著作權授權契約範本》＆《表演人著作權相關契約範本及應注意事項》 

參見：智慧局網站首頁→著作權→契約範本及相關說明→表演人著作權相關
契約範本及應注意事項 

 



廠商侵權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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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前契約約定 

• 於契約明確規定廠商應取

得所利用著作之授權，並

應負擔保責任。 

• 訂定違約之罰則。 

事中善盡監督 

• 注意廠商所送文件及相關

標的是否確實遵守契約規

定。 

• 要求廠商提出合法授權之

證明再利用。 



處理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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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交付契
約標的（文
宣、影片等）
及授權證明 

機關自行發
現或第三人
指出廠商可
能侵權 

機關進行初
步調查判斷，
同時請廠商
說明 

掌握時效！ 明顯可判斷
無侵權疑慮 
（廠商提出
證明文件等） 

可能侵權！ 
馬上停止利
用，並將侵
權資料取下
(例如機關網
站)或回收  

未來進入訴訟，
機關可舉證無
侵權「故意」 

要求廠商
盡快合法
取得授權 

機關先行
檢視 

若確定侵
權則依契
約向廠商
求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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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機關利用著作常見案例 



Q1:彩繪村可以彩繪知名動漫角色嗎? 

解答： 

• 他人所創作的動漫角色，如龍貓、皮卡丘等，為其
所享有之美術著作，未經同意或授權而自行繪製於
牆面上，將侵害重製權，另加入自己的創意，亦涉
及改作行為。 

• 為尊重著作權，並建立政府積極守法之正面形象，
應事先取得同意或授權，或盡量與原創者 

    合作繪製原創作品，鼓勵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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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某地方政府為推動社區建設，與居民合
作，由當地畫家於眷村牆面彩繪知名動漫角色 



Q2(1):製作文宣品可以引用他人著作嗎? 

解答： 

• 著作權法第52條規定「為報導、評論、教學、研
究或其他正當目的之必要，在合理範圍內，得引
用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 「引用」：以節錄或抄錄他人著作，供自己創作
之參證或註釋之用，需以有自己的著作為前提，
並註明出處。 

• 後續散布亦屬合法(著作權法第63條)。 
50 

案例：某機關為向民眾推廣文化政策，於文宣
資料中引用知名作家的小說片段，並向大眾發
放文宣。 



Q2(2):可以下載網路圖片製作文宣品嗎? 

解答： 

• 下載他人歌曲、圖片，是一種重製行為，如未經著
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授權，可能侵害重製權，將文宣
品發送民眾，亦可能侵害散布權。 

• 將影片上傳機關官網，可能侵害公開傳輸權。 

• 向著作財產權人取得同意或授權，亦可使用網路上
免費授權的合法圖庫，依其授權條款進行利用。 

• 創用CC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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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某機關想要印製文宣品並製作宣導影片
上傳網站供民眾閱覽，機關直接從網路上下載
圖片印製成精美的文宣，並下載音樂作為宣導
影片之背景音樂。 



Q3(1):辦理經常性活動得否主張合理使用? 

解答： 

• 著作權法第55條得主張合理使用之要件: 

1. 非以營利為目的。 

2. 活動須特定，非常態性、經常性辦理。 

3. 未對觀眾收費。 

4. 未對表演人支付報酬。 

• 因該活動為「經常性」辦理，故不得主張合理使
用，應取得音樂著作、錄音著作公開演出之授權。 52 

案例：某地方政府為鼓勵老年人參與社交活動，
每月定期舉辦聯誼活動，並播放音樂增加氣氛。 



Q3(2):辦理跨年晚會、尾牙得否主張合理使用? 

解答： 

• 因該縣市政府對歌手支付報酬，故不得主張合理
使用，應取得音樂著作公開演出之授權。 

• 某機關辦理內部尾牙活動，符合著作權法第55條
規定之非以營利為目的、非經常性、未對觀眾收
費、且未對表演人支付使用報酬，故得主張 

    合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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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縣市政府辦理跨年晚會，邀請知名歌手
演唱熱門歌曲；某機關辦理機關內部尾牙活動
時，員工隨著播放的音樂表演舞蹈。 



Q4:辦理競賽活動得獎作品如何利用? 

解答 

• 比賽或徵選活動之簡章屬於民法上的要約，創作者一旦提
供其作品參加比賽，其行為屬於承諾，當錄取的條件成就
時，契約即成立，雙方均受簡章規定拘束。 

 

• 故主辦單位就得獎作品之歸屬，應於簡章或比賽辦法中明
定，且未必一律約定取得作品之著作財產權，機關得依後
續實際利用需求取得相應之使用權(例如:不限次數的重製、
公開傳輸等)即可，提高參賽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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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某機關辦理小說創作比賽，於報名簡章規
定「得獎作品之著作(財產)權歸主辦單位」，
則後續利用是否仍須得獎者同意? 
 



Q5:政府資料開放應注意哪些著作權問題? 

解答 

• 應先盤點資料之權利狀態(因部分資料機關自身並無再授
權第三人利用之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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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某機關為便利民眾共享及應用政府資料，
擬將相關資料皆上網供大眾參閱，應注意哪些
著作權問題? 

1. 屬於不受著作權法保護之內容 
2. 已逾保護期間之著作 
3. 機關「擁有完整著作財產權」

且不涉及第三人著作 
4. 「已經著作財產權人授權得再

授權第三人利用」之資料 

得完全開放者 應特別聲明須另行取得授權 

1. 資料內容之著作財產權屬機關
享有，但內容中有利用到他人
著作者 

2. 資料內容之著作財產權不屬於
機關享有，機關獲得使用的範
圍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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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授權管道 



利用著作之授權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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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授權流程可參考智慧局網站「影視音產業利
用音樂專區」 

權利人 

代理人或

經紀公司 
集管團體 

創用CC 



創用CC 

• 創用CC的條款主要依下述
幾個概念分類： 

是否須標示原作者姓名； 

是否可進行改作； 

是否可作商業性利用； 

是否須就改作後的成果使
用與原著作相同的方式分
享 

四個授權要素組成六種授權
條款： 

 

 

 

 

 

姓名標示 姓名標示─禁止改作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
禁止改作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
相同方式分享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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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用CC是一套「保留部分權利」的授權條款
的機制，讓著作權人可以透過簡單的「圖示」
及「文字」，就自己所同意使用者利用著作的
範圍進行授權，使用者可以在授權範圍內，合
法地分享、再利用及再創作。 



更多著作權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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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局網站 

著作權 

著作權知識+ 

政府機關著作權 

著作權諮詢信箱 ipocr@tipo.gov.tw 

著作權解釋資料檢索方式： 
智慧局首頁→著作權→解釋資料檢索(4600餘筆） 

(輸入關鍵字即可查到本局歷來相關解釋) 

http://www.tipo.gov.tw/ch/
http://www.tipo.gov.tw/ch/
http://www.tipo.gov.tw/ch/
https://www.facebook.com/copyright.com.tw/
https://www.facebook.com/copyrigh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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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謝，並 請 指 教 


